2024年海原县债券资金使用安排

债务转贷收入：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宁财债指标〔2024〕236、322、443、629号文件通知，新增下达我县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24519万元，均为一般债券。宁财债指标〔2024〕53、212号文件通知，下达我县再融资债券14300万元。债务转贷共计38819万元。
一、第一批一般债券主要安排县住建局2019万元，1877万元用于海原县2024年县城西片区排水防涝工程，142万元用于海原县2024年县城东片区排水防涝工程。
第二批一般债券主要安排县水务局262万元用于乡村振兴--海原县杨坊河治理工程；安排县自然资源局98万元用于乡村振兴--海原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；安排县林草局199万元用于乡村振兴--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项目；安排县住建局3500万元用于2024年农村清洁能源取暖项目、1500万元用于2024年海原县公共建筑热源改造项目；安排县林草局700万元用于海原县2024年乡村绿化及庭院经济建设项目；安排县交通局900万元用于2024年农村公路水毁抢修项目；安排县农业农村局841万元用于海城镇武塬村农业设施拱棚建设项目、1195万元用于2024年农村户厕改造建设项目及问题户厕整改、805万元用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及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；
第三批一般债券主要安排县住建局585万元用于增发国债项目县级配套、500万元用于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、915万元用于城市危旧房屋及安全隐患治理项目；安排县教体局1500万元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县级配套；安排县自然资源局500万元用于2024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；安排李旺镇1000万元用于海原县2024年小城镇建设项目。
第四批一般债券主要安排县自然资源局宝中铁路（海原段）建设项目750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宁财债指标〔2024〕53、212号文件，下达我县再融资债券14300万元，由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安排管理，全部用于置换我县当年到期债券本金。宁财债指标〔2023〕527号文件，下达我县特殊再融资一般债券7100万元，2023年安排3400万元用于置换县住建局、郑旗乡人民政府、海兴开发区三个单位的政府债务。2024年安排456万元用于置换县住建局单位的政府债务，剩余资金3244万元全部上缴自治区财政厅。

